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陇 市监 处 字〔2016〕 07 号
    当事人：杨明磊，男，汉族，小学文化，现年20岁，居民身份证住址：***，身份证号：***；现住址盈江县粮食局（平原镇）出租房，现在待业在家。联系电话：***。                                            

    经查：当事人于2015年12月14日，在陇川县章凤通过证人雷长发电话联系以单价为65元人民币/件的价格购买了73件（每件24瓶）泰国产红牛饮料，合计购价为4745.00元人民币，同日，当事人雇请驾驶员驾一辆长安牌SC6399H4S小型面包车（车牌号为云M***）欲将上述泰国产红牛饮料贩运至盈江县销售获利，运输途中，因无任何商品进口手续，被陇川县户撒云南省腊撒边境检查站查获并移送我局调查处理，经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该车拉运的73件/ 24听泰国产红牛饮料，无任何进口手续和合法商品标识，该红牛饮料俗称泰国“力宝精”，属2006年3月24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禁止进口商品。时至查获当事人尚未售出，无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当事人的违法行为：                                    

    证据（一）：2015年12月15日，经当事人、见证人签字确认，执法人员检查现场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2页，此证据证明查获现场，当事人驾一辆长安牌SC6399H4S小型面包车（车牌号为云M***）贩运73件/24听泰国产红牛饮料的现场事实。                                                     

    证据（二）：2015年12月15日，执法人员在检查现场拍摄的照片二份5张，此证据证明当事人驾一辆长安牌SC6399H4S小型面包车（车牌号为云M***）贩运73件/24听泰国产红牛饮料的现场事实。                                        

    证据（三）：2015年12月15日，对当事人杨明磊的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3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在陇川县章凤以4745.00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73件/24听泰国产红牛饮料，欲贩运至盈江县销售获利的事实经过当事人陈述。                                               

    证据（四）：2015年12月15日，当事人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为自然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五）：2015年12月15日，云南省腊撒边境检查站案件移送“移交案件登记表”“随案物品移交清单”二份2页，此证据证明部门移送案件之基本情况。             

    证据（六）：2015年12月15日，对证人驾驶员杨荣攀的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2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雇请驾驶员从陇川县章凤贩运泰国产红牛饮料的事实经过陈述。                                               

    证据（七）：驾驶员提供的“驾驶证”、“行车证”复印件各一份共2页，此证据证明驾驶员杨荣攀的身份情况。

    证据（八）：对证人雷长发的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3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通过证人雷长发联系购买泰国产红牛饮料的事实经过陈述。                           

    证据（七）：证人雷长发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雷长发的身份情况。                

    以上事实证据均有当事人、见证人签名按手印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当事人于2015年12月14日在陇川县章凤市场，擅自以4745.00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73件（24听/件）无任何进口手续和合法商品标识泰国产红牛饮料，欲贩运到盈江县销售获利的事实，违反了“2006年3月24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禁止进口商品第45号公告：自即日起，禁止进口泰国产(红牛）饮料”和《云南省查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条例》第六条第（六）项“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或者禁止生产、销售商品的；”的规定，属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                                                   

    依据《云南省查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第十七条 “有本条例第六条第（六）、（七）项行为的，责令停止生产和销售，没收生产、销售的伪劣商品和违法所得，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分别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鉴于当事人至今未到我局协助调查，本局决定对当事人违法行为,作如下行政处罚：                                                 

    没收73件（ 24听/件）泰国产红牛饮料。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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